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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本文考察美國、歐盟、日本及韓國等國家之競爭法主管機關管制卡特爾行為之

措施，探究各國立法例、重要案件之管轄權適用及案件執法成果。再透過建立經濟

模型與分析實證資料，驗證寬恕政策在跨國性卡特爾之運用成果，藉此解構卡特爾

管制立法應有之發展方向及寬恕政策之最適運用。 

依本文研究成果，寬恕政策存在仍有一定之價值，惟觀察我國執法成效，現行

法裁處不足發揮威嚇成效，應係受限於「先行政後司法」之立法例所致。故本文建

議透過加強執法手段與處罰力道，首先刪除「先行政後司法」、強化搜索扣押權及

參考日本法引進公平會專屬告發制度，期望能增加偵破卡特爾案件機率，並可增加

處罰效果。同時應參考美國法僅單一檢舉者得免罰之模式，減縮適用寬恕政策之優

惠家數，使涉案廠商競相爭取舉發形成另一次的誘因競爭，使涉案事業難有取巧餘

地，並善用檢舉獎金，甚至於免除舉發事業之民事賠償責任，提高窩裡反誘因，應

可增加寬恕政策的執法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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